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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关于组织2023年度气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和考核认定工作的通知

信息来源：深圳市气象局  信息提供日期：2023-06-07 09:33  【字体： 大 中 小  】

　　根据有关要求， 深圳市气象局将组织开展2023年度气象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、考核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　　一、评审条件

　　执行《广东省气象局人事处关于印发<广东省气象部门气象专业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条件><广东省气象部门气象专业研究系列职称评审条件>的通知》（附件1）。其中学历、资历条件如下（资历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23年9月30

日）：

　　二、申报程序

　　（一）个人申报。请符合评审条件的人员向所在单位申报，并按要求填写有关表格，提供有关材料。

　　（二）所在单位审核。所在单位严格按有关要求，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，确认申报人员具备申报资格且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、规范，并出具审核及推荐意见。外单位委托气象部门评审职称，须按有关规定由申报人所在单位或所属

人事部门出具委托函，且符合相应职称评审条件。请于6月12日前将申报材料、委托评审函、审核及推荐意见提交至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（yaolei@weather.sz.gov.cn，联系电话：82511630）。逾期不予受理。

　　（三）资格审查。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审查，凡不符合要求者，不予上报。

　　（四）单位推荐。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组织开展推荐工作，采取个人答辩的方式对申报人员进行初评。

　　（五）公示。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将推荐人选的《评审表》《评审简表》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》等主要成果材料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对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申报资格。

　　（六）统一报送。深圳市气象局办公室组织向广东省气象局统一报送申报材料。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

　　（一）中、高级职称评审申报材料

　　1.电子版材料

　　（1）Word格式《评审表》（附件2），文件名：评审表-深圳市局-申报人姓名。

　　（2）Excel格式《简表》（附件3），文件名：简表-深圳市局-申报人姓名。

　　2.纸质材料

　　（1）《评审表》一式2份。特别提醒：“学习培训经历”、“工作经历”必须填写；申报高级职称评审的，“团队工作情况”、“指导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学习情况”必须填写。“承诺书”栏内需本人亲笔签字。《评审表》要求

A4纸双面打印，骑缝装订，以便存档。

　　（2）《简表》2份（原件），A4纸双面打印，不超过1页。

　　（3）证明类材料：学历、学位证书，专业技术资格和聘任证书，专业岗位（资格）证书，兼职技术岗位证书，继续教育、岗位培训证明，年度考核优秀证明，工作表彰，人才培养证明等材料的复印件。

　　（4）论文类材料：正式发表论文的复印件（不含待刊）。如有论著，提供1部代表论著。被SCI、SCIE收录的学术论文应提供相关权威机构的检索证明(《热带气象学报》英文版除外)。

　　在装订成册的申报材料里面，正式发表或交流的论文总计不超过5篇（其他的文章不装订入册，夹在一起放入材料袋，以供查验）。

　　（5）科研课题类材料：科技奖励证书的复印件，正式立项的科研课题（项目）材料的复印件，成果应用证明。

　　（6）业务项目类材料。

　　（7）主笔完成的决策气象服务类材料、参加气象标准化建设情况。

　　（8）其他业绩成果情况。

　　（9）《个人技术工作总结》1份（篇幅2000字以内。按照《评审条件》并结合本人工作实际，重点阐述任现专业技术职务以来主要从事的业务技术工作。如属于再次申报的人员，总结需包含“上次申报未过后，取得新的业绩小

结”。）

　　3.纸质材料装订要求

　　（1）技术工作总结、证明类材料、科研课题类材料、业务项目类材料、论文类材料等合并装订为一本，装订顺序详见《申报材料装订说明》（附件6）。

　　（2）如有决策气象服务类材料、气象标准化建设类材料，单独装订成册。

　　（3）如有论著，提供代表作一本。

　　（4）《评审表》《简表》单独提供，不装订入册。

　　（二）中级、初级考核认定申报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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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.电子版材料

　　（1）《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申请表》（附件7）。

　　（2）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》。

　　2.纸质材料

　　（1）《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申请表》2份

　　（2）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》1份

　　（3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

　　（4）工作业绩成果的证明材料1份

　　（5）一寸彩色免冠近照1张

　　（三）初级职称评审申报材料

　　1.电子版材料

　　（1）《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（附件8）。

　　（2）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。

　　2.纸质材料

　　（1）《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》2份

　　（2）《专业技术工作总结》1份

　　（3）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

　　（4）工作业绩成果的证明材料1份

　　（5）一寸彩色免冠近照1张

　　四、其他事宜

　　（一）岗位方向的选择。气象系列职称评审原则上不分专业类别。为了方便评审，申报人员应根据自身情况，选择填写适当的岗位方向。岗位方向分为天气预报、气候与气候变化、气象服务与应用气象、综合气象观测、气象信息

技术、雷电防御等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人需严格按照说明填写表格。对已通过但事后查实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的，撤销资格并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　　特此通知。

　　附件： 

　　1.广东省气象局人事处关于印发《广东省气象部门气象专业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条件》《广东省气象部门气象专业研究系列职称评审条件》的通知

　　2.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

　　3.中高级评审简表

　　4.中高级评审简表（样表及填表说明）

　　5.期刊评价排序表

　　6.申报材料装订说明

　　7.初次专业技术资格考核认定申请表

　　8.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

深圳气象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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